[bookmark: _GoBack]合同编号：SXCDC-2025-439
2025年《陕西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发感染率专题流行病学调查》服务
	委托方（甲方）：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受托方（乙方）： 西安雁塔玛丽斯特普你我门诊部

	法定代表人：程永兵
	法定代表人： 周安秦

	单位地址：西安市建东街3号
	单位地址： 西安市朱雀大街青松路口向西150米融尚第十街区临街商铺4号门5层502室


为科学评价艾滋病高危人群新发感染变化情况，完成2025年陕西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发感染率专题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工作的开展，甲方委托乙方，承担下述项目工作。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如下条款，共同遵守。
一、委托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要求：
（一）委托工作名称：2025年陕西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发感染率专题流行病学调查
（二）委托工作的基本内容： 
1.本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完成问卷调查和采样检测现场工作，样本量不少于1200人，预算金额为人民币83000元；
2、调查对象的纳入要求如下：优先招募2013年以来参加过调查的男男性行为者参加调查，且须通过指纹系统关联；建议每个调查对象一年做两次调查；调查中可适当补充新的调查对象，并记录指纹信息；2025年调查的1200人次中，既往做过检测的人数不少于800人；到本年度调查结束，自2013年开展系列横断面调查开始以来，有3次调查记录的人数不低于450人，其中有4次调查记录的人数达到300人以上。
4、实验室检测内容如下：对本年度调查的调查对象开展HIV、梅毒和丙肝的检测；对本年度调查对象中发现的HIV阳性者，每人抽取8-10毫升EDTA抗凝全血，离心分离血浆后送至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委托工作执行期限：自本委托书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四）委托项目的产出成果：乙方完成受托任务后，应向甲方提交的产出成果为：
1、1200份男男性行为者调查问卷、血样和数据库（含新入组和随访对象）；
2、完工报告。
二、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按委托书约定期限和金额拨付工作经费，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督导。
2、随时了解委托业务工作进展情况，对乙方受托的业务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给予指导、监督和检查。
3、工作任务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或紧急问题时，应及时向乙方通报。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按照艾滋病监测工作要求，自筹专题流调工作实验室检测试剂和耗材，完成调查对象艾滋病病毒、梅毒和丙型肝炎检测。
2、按照甲方同意的工作方案和经费使用计划，认真履行职责，按计划完成受托工作，不得拖延。
3、保障工作经费的使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示性政策。
4、按预算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或挤占。
5、接受甲方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乙方工作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认真执行政府有关部门及甲方对委托工作提出的指导及整改意见。 
6、工作任务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或紧急问题时，应及时向甲方书面通报。
7、受托工作完成后，及时完工报告及经费结算单，经费结算单应有乙方财务部门签章及财务部门负责人的签字。
8、收到甲方拨付的经费后及时为甲方开具等额合规发票。
三、验收标准、时间及方式
（一）验收时间：验收时间初步定于2026年1月进行。验收时间如有变动，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新的验收时间。
（二）验收方式：乙方提交的验收文件齐备后，甲方自行验收。
（三）验收不合格，乙方应无条件进行整改，直至验收结果符合约定要求。因乙方原因验收不合格的，乙方自行承担因整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如因乙方整改造成受托任务逾期完成，乙方应依据本委托书第七条之约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四、经费总额及拨付方式:
（一）经费总额上限：大写:捌万叁仟元人民币,小写：￥83000.00元。
（二）拨付方式：项目完成后，乙方需提交完工报告和决算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拨付合同全款捌万叁仟元（￥83000.00元）。
五、成果归属及权利保证
（一）甲方享有本委托书项下全部产出成果的所有权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乙方具有署名权。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擅自对外披露、申报成果及许可第三方使用；
（二）乙方在完成受托项目的过程中，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遭受第三方追诉的，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三）乙方不得利用甲方提供的资金和工作条件进行与本项目无关的工作；
（四）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应使用对方名义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
六、不可抗力
（一）乙方因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履行受托任务时，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双方可就继续履行或终止履行本项目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
（二）因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但因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责任不能免除。
七、违约责任
（一）如无正当理由，甲方未能按期拨付工作经费，且经乙方催促仍不能拨付或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乙方有权暂停履行受托任务。如甲方的违约行为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如乙方在完成受托工作时，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甲方一经发现，将追回全部已付经费。必要时，向乙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如乙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甲方经费损失的，乙方应赔偿全部损失，同时应承担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并追究乙方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非因甲方违约或非因不可抗力，乙方不能完成受托任务或乙方逾期3个月不能提交全部产出成果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委托。委托解除后，乙方应返还甲方已经拨付的项目经费。如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发生与本委托书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附则
（一）本委托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委托书一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二份，同等有效。附件为委托书的组成部分。
（三）本委托书签订后，如需修改，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或工作备忘录并作为本委托书之附件。附件内容与委托书二者内容不一致之处，执行委托书附件内容。
（四）双方确认的联系方式：
1．甲方通讯地址：西安市建东街3号，邮编：710054 
电话：029-82259302，联系人：董丽芳 
2．乙方通讯地址：西安市朱雀大街青松路口向西150米融尚第十街区临街商铺4号门5层502室，邮编：710061
电话：029-85362011，13087508884，联系人：周安秦 
3．前述约定内容已得到双方认可。如有变更，变更方应在变更后48小时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变更方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4．任何与履行本委托书有关的文件均应以书面形式送达。紧急情况下，可使用传真方式送达。使用传真方式送达的，传真系统的回复报告作为送达凭证。
   （五）附：工作经费预算表、工作经费结算单
1.工作经费预算表在项目意向委托时填报，并作为本协议附件。
2.工作经费结算单在项目完成或申请后期拨款时填报。
3.工作经费结算单必须由乙方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财务部门章。
	甲方：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章）
	乙方：西安雁塔玛丽斯特普你我门诊部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建东街3号
	地址：西安市朱雀大街融尚第十街区临街商铺4号门5层502室

	邮政编码：710054
	邮政编码： 710068

	电话：029-82259302
	电话： 029-8536201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西安雁塔路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西安市长安路支行

	账号：1036 6080 4396
	账号： 1036 5071 5510

	时间： 
	时间：  

	
	

	
	



附件一  “2025年陕西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发感染率专题流行病学调查”
项目预算
                                       单位：元
	内容
	测算依据
	金额

	网络宣传和外展宣传人员劳务费
	105元*1人*20天*10个月
	21000

	预约登记指纹问卷检测人员劳务
	40元/天*20天*1人*10月
	8000

	调查对象误工补贴
	45元/人次×600人×2轮
	54000

	合计
	83000



备注：
1. 上述经费预算内容未包含的，可以添加，但必须写明经费用途，不允许用“其他”或“不可预见”等作为预算内容。

制表人：董丽芳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工作经费结算单
单位财务部门章                                              单位：元

	内容
	测算依据
	金额

	网络宣传和外展宣传人员劳务费
	
	

	预约登记指纹问卷检测人员劳务
	
	

	调查对象误工补贴
	
	

	合计
	





备注：上述内容未包含的，可以添加，但必须写明经费用途，不允许用“其他” 等作为报账内容。
　制表人：                              　  财务负责人：
                                          　  填表日期：


